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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包头市昆都仑区红十字会：

我们审计了包头市昆都仑区红十字会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

一、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包头市昆都仑区红十字会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已经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

包头市昆都仑区红十字会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2023 年度的

收支状况。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

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

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包头

市昆都仑区红十字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

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包头市昆都仑区红十字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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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

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

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

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

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

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

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

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

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

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

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

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

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

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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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

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包头市昆都仑区红十字会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

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

报告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

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

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包头市昆都仑区红十字会不能持续经营。

（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

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

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五、其他事项说明

2023 年度公益性捐赠收支情况 ：2023 年度捐赠收入总额

4,659,324.34元：其中捐款收入4,415,643.67元，捐物收入243,680.67

元；捐赠支出总额 3,636,526.67 元：其中捐款支出 3,392,846.00 元，

捐物支出 243,680.67 元，全年支出总额占收入总额的比例为 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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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昆都仑区红十字会（捐赠专户）

财 务 报 表 附 注

2023 年度

一、单位基本情况

包头市昆都仑区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救助团体，为弘扬人道、博爱、奉

献的精神，保障和规范红十字会依法履行各项职责，完成区政府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为宗

旨。单位地址:包头市昆都仑区阿尔丁南大街昆区党政大楼，法定代表人：李志勇，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15020377949850XF。

二、本单位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一)会计制度

本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二)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三)记账本位币

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五)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对发生的外币经济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市场汇价折合人民币记

账。对各种外币账户的外币期末余额，按期末市场汇价进行调整，发生的差额，与购建固定

资产有关且在其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计入有关固定资产的购建成本；其余的计入

当期费用。

(六)接受捐赠的非现金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

1.捐赠方提供了发票或报关单、协议等凭据的，按照凭据标明的金额作为入账价值；如

果凭据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2.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以受赠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3.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实无法可靠计量，则单独设置辅助账来记录所

取得资产的名称、数量、来源、用途等情况；待以后该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在

其能够可靠计量的会计期间以公允价值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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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1.短期投资指本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的投资，

包括股票、债券投资等。

2.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或确定的价值计量。

3.处置短期投资时，将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作为当期投资损益。

(八)存货核算方法

1.存货包括在业务活动过程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了出售或捐赠仍处在生产

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者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会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发出材

料、物资、商品等按（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计价法）计价。

3.期末，对存货是否发生了减值进行检查。对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按

其差额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

回。

(九)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核算方法

1.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

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作为固定资产。

2.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或确定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包括买价、包装费、运输

费、交纳的有关税金等相关费用，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必要的支出；

3.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

4.如果固定资产发生重大减值，按照固定资产的可收回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十)文物文化资产核算方法

1.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

作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资产作为文物文化资产。

2.文物文化资产按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或确定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3.文物文化资产不计提折旧。

(十一)收入核算方法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的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

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期来源分为会费收入、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

供服务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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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

形成的收入。

1.交换交易收入的确认原则

(1)销售商品的收入：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既没有保

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

利益能够流入企业；相关的收入及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2)提供劳务收入：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劳

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会计年度的，按完工进度或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按与资产使用者签订的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确

定。

2.非交换交易收入的确认原则

在与交易相关的含有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资源能够流入并控制，或者相关的债务能

够得到解除；交易能够引起净资产的增加；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3.各项收入按是否存在限定区分为非限定性收入和限定性收入进行核算。

(十二)成本核算方法

本会支出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等。

1.“业务活动成本”科目核算本会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成本目标、开展其项目活动或者

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科目核算本会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三、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项 目 币种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库存现金 人民币 0.00 0.00

银行存款 人民币 975,875.86 1,742,607.06

合 计 - 975,875.86 1,742,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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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货

3.应收款项

账 龄 期末余额 比例% 期初余额 比例%

1 年以内

1-2 年(含 2年) 6,971.2 100%

合 计 0.00 100% 6,971.2 100%

4.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一、账面原值合计 453,737.00 144,355.00 598,092.00

专用设备 283,660.00 93,000.00 376,660.00

通用设备 111,937.00 35,355.00 147,292.00

家具用具 58,140.00 0.00 58,140.00

建筑物(活动板房) 0.00 16,000.00 16,000.00

二、累计折旧合计 122,687.85 82,944.62 205,632.47

专用设备 83,882.32 59,931.62 143,813.94

通用设备 32,358.37 18,374.76 50,733.13

家具用具 6,447.16 4,478.22 10,925.38

建筑物(活动板房) 0.00 160.02 160.02

三、账面净值合计 331,049.15 - - 392,459.53

专用设备 199,777.68 - - 232,846.06

通用设备 79,578.63 - - 96,558.87

家具用具 51,692.84 - - 47,214.62

建筑物(活动板房) 0.00 15,839.98

注：累计折旧期末余额固定资产卡片账列示为 205,632.47元，与固定资产报表列示 204,931.35

项 目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捐赠物资 1,655.5 1,655.5

合 计 1,655.5 1,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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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差 701.12元，为 2022年度会计调账产生的差异，应以实际卡片账列示为准。

5.应付款项

账 龄 期末余额 比例% 期初余额 比例%

1 年以内 500.00 93.1%

1-2 年（含 2年） 37.00 6.9% 11,417.00 100%

合 计 537.00 100% 11,417.00 100%

6.非限定性净资产

类别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非限定性净资产 1,304,835.83 4,672,732.13 3,840,681.75 2,136,886.21

限定性净资产

合 计 1,304,835.83 4,672,732.13 3,840,681.75 2,136,886.21

（二）业务活动表有关项目注释

1.捐赠收入

（1）总体情况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款收入 4,415,643.67 4,415,643.67 4,494,528.91 4,494,528.91

捐物收入 243,680.67 243,680.67 5,505,861.98 5,505,861.98

合计 4,659,324.34 4,659,324.34 10,000,390.89 10,000,390.89

（2）按项目类别列示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博爱一日捐 1,128,683.00

玺骏爱心助学金 110,000.00

教育奖勉基金 1,400,000.00

大地英才基金 60,000.00

卜镇乌兰计三村体验馆项目 1,500,000.00

市红会博爱送万家匹配资金 152,100.00

疫情防控物资捐赠项目 75,6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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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物资捐赠项目 41,478.11

志愿者服务(物资)项目 126,551.28

其他定向资金捐赠项目 64,860.67

合计 4,659,324.34

（3）大额资金捐赠收入

捐赠项目 捐赠金额

博爱一日捐 1,128,683.00

教育奖勉基金 1,400,000.00

卜镇乌兰计三村体验馆项目 1,500,000.00

合计 4,028,683.00

2.其他收入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其他收入 3,414.79 3,414.79 4,070.82 4,070.82

合计 3,414.79 3,414.79 4,070.82 4,070.82

3.业务活动成本

（1）总体情况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款支出 3,392,846.00 3,392,846.00 4,137,430.58 4,137,430.58

捐物支出 243,680.67 243,680.67 6,341,391.41 6,341,391.41

合计 3,636,526.67 3,636,526.67 10,478,821.99 10,478,821.99

（2）按项目类别列示

项目 本期发生额

疫情防控物资捐赠 75,651.28

定向物资捐赠项目 41,478.11

志愿者服务物资项目 126,551.28

玺骏爱心助学金 63,000.00

博爱一日捐项目 58,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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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奖勉基金 1,400,000.00

卜镇乌兰计三村体验馆项目 800,000.00

博爱送万家资金 510,000.00

大病救助金 249,000.00

造血干细胞捐赠 10,887.00

其他定向捐赠项目 301,494.00

合计 3,636,526.67

4. 捐赠项目收支分项列支

项目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博爱一日捐项目 1,128,683.00 58,465.00

玺骏爱心助学金 110,000.00 63,000.00

教育奖勉基金 1,400,000.00 1,400,000.00

大地英才基金 60,000.00 0.00

卜镇乌兰计三村体验馆项目 1,500,000.00 800,000.00

博爱送万家匹配资金 152,100.00 510,000.00

疫情防控物资捐赠项目 75,651.28 75,651.28

定向物资捐赠项目 41,478.11 41,478.11

志愿者服务(物资)项目 126,551.28 126,551.28

其他定向资金捐赠项目 64,860.67 301,494.00

大病救助金 0.00 249,000.00

造血干细胞捐赠 0.00 10,887.00

合计 4,659,324.34 3,636,526.67

5. 管理费用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

定

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折旧费 82,944.62 82,944.62 56,391.48 56,391.48

办公费 68,046.96 68,046.96 38,947.47 38,947.47

代理记账费 - - 29,000.00 29,000.00

审计费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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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 4,972.00 4,972.00 1,303.36 1,303.36

差旅费 5,662.50 5,662.00

培训费 28,916.00 28,916.00

工资 5,000.00 5,000.00

合计 205,542.08 205,542.08 135,642.31 135,642.31

四、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无。

五、净资产变动额：

2023年度净资产变动额为 820,670.38元，收入合计 4,662,739.13元，费用合

计 3,842,068.75元，净资产变动额为收入合计减去费用合计，净资产变动额增加

820,670.38元。

六、重大资产减值情况说明

本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七、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八、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说明

本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九、接受劳务捐赠情况说明

本会无劳务捐赠的具体事项。

十、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具体事项。




